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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相关信息披露

文件、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钰”、“发行人”或

“公司”）提供的说明文件和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长

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编制，长江保荐

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

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

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长江保荐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

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长江保荐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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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623 号文核准，东方金钰股份

有限公司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7.5 亿元人民币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发行人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成功发行了本次债券（“17 金钰债”）。发行规

模 7.5 亿元，期限为 5年期，附第 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最终票面利率为 7.00%。 

截至目前，发行人尚未支付“17 金钰债”2018 年 3 月 18 日至 2019 年 3 月

17 日期间的利息，总金额为人民币 5,250 万元，本次债券尚在存续期内。 

二、本次债券的重大事项 

（一）发行人控股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被司法划转结果的公告 

发行人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披露了《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划转结果的公告》。公告显示发行人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接到控股股东兴龙实业通知，称其经自查及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核实，知悉其持有的发行人 8,000,000 股股票已通过股权司法划转方式被

扣划至桐乡市民间融资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开立的证券账户，兴龙实业持有公司股

份被司法划转的结果如下： 

1、股份被司法划转的执行情况 

股东名称 扣划数量

（股） 

占公司

总股本

的比例 

扣划日期 扣划方

式 

执行情

况 

扣划后持股

数量（股）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持股

比例 

兴龙实业 8,000,000 0.59% 2019/5/20
股权司

法划转 
已完成 375,480,000 27.81% 

注：上表中比例系保留两位小数取整所得，存在尾差。 

2、本次股份被司法划转执行后控股股东持股情况 

2019 年 5 月 20 日，兴龙实业持有的公司 8,000,000 股股票已通过股权司法

划转方式被扣划至桐乡市民间融资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开立的证券账户，约占公司

总股本的 0.59%，该司法划转已经执行完毕。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兴龙实业持有

公司股份 375,480,0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7.81%，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此外，发行人表示兴龙实业本次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划转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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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湖北证监局对赵宁、兴龙实业、汤喆及中国蓝田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发行人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披露了《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

监会湖北监管局警示函的公告》，以及湖北证监局对赵宁、兴龙实业、汤喆及中

国蓝田所出具的警示函。 

公告显示，发行人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收到中国湖北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关于对中国蓝田总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9]16 号）、《关

于对汤喆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9]17 号）、《关于对赵宁采取出具警

示函措施的决定》（[2019]18 号）、《关于对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釆取出具警示

函措施的决定》（[2019]19 号）。警示函的具体内容如下： 

1、《关于对中国蓝田总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中国蓝田总公司：2019 年 2 月 2 日，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方金钰）在指定媒体发布《关于收到控股股东通知股权结构拟变化及实际控制

人拟发生变更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提示性公告），披露实际控制人赵

宁拟对外转让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龙实业）100%的股权，股权受

让方为你公司，交易完成后你公司将间接持有东方金钰 31.42%的股权，成为东

方金钰实际控制人，并在受让方情况介绍中表述，你公司‘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

业，投资人为农业部’。 

经查，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你公司向兴龙实业提供的营业执照、中国

蓝田总公司会议纪要等材料不完整，没有反映你公司与中国农业农村部脱钩情

况，导致东方金钰关于你公司的信息披露不准确，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三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以及

第三十四条之规定；二是《股权转让协议》系你公司与兴龙实业及其实际控制人

赵宁三方共同签署，构成对兴龙实业持有东方金钰 31.42%股份收购，但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股权转让事宜被终止，你公司未披露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也未向

证监会提出要约收购豁免申请，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第

二款以及第三十条之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五条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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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违规行为情况记入诚信档案。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监

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2、《关于对汤喆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汤喆：2019 年 2 月 2 日，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钰）

在指定媒体发布《关于收到控股股东通知股权结构拟变化及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

更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提示性公告），披露实际控制人赵宁拟对外转

让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龙实业）100%的股权，股权受让方为中国

蓝田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蓝田），交易完成后中国蓝田将间接持有东方金钰

31.42%的股权，成为东方金钰实际控制人，并在受让方情况介绍中表述，中国蓝

田‘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投资人为农业部’。 

经查，你作为中国蓝田此次收购事项的负责人，向兴龙实业提供的材料不完

整，没有反映中国蓝田与中国农业农村部脱钩情况，导致东方金钰关于中国蓝田

的信息披露不准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后，你拒绝进一步提供相关材料，配

合东方金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

条第三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以及第三十四条之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五条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我局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将上

述违规行为情况记入诚信档案。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监

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3、《关于对赵宁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赵宁：2019 年 2 月 2 日，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钰）

在指定媒体发布《关于收到控股股东通知股权结构拟变化及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

更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提示性公告），披露你拟对外转让云南兴龙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兴龙）100%的股权，股权受让方为中国蓝田总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蓝田），交易完成后中国蓝田将间接持有东方金钰 31.42%的股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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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方金钰实际控制人，并在受让方情况介绍中表述，中国蓝田‘性质为全民所

有制企业，投资人为农业部’。 

经查，你与中国蓝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兴龙实业草拟《关于股权结

构拟发生变化的告知书》，连同中国蓝田营业执照、中国蓝田会议纪要等材料，

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函告东方金钰，东方金钰据此披露《提示性公告》。兴龙实

业向东方金钰提供材料不完整，没有反映中国蓝田与中国农业农村部脱钩情况，

导致东方金钰关于中国蓝田的信息披露不准确。你作为兴龙实业实际控制人，违

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以及第三十五条第三款之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我局决定对你采取出具

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将上述违规行为情况记入诚信档案。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监

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4、《关于对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釆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2019 年 2 月 2 日，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方金钰）在指定媒体发布《关于收到控股股东通知股权结构拟变化及实

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提示性公告），披露实际控

制人赵宁拟对外转让你公司 100%的股权，股权受让方为中国蓝田总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蓝田），交易完成后中国蓝田将间接持有东方金钰 31.42%的股权，成为

东方金钰实际控制人，并在受让方情况介绍中表述，中国蓝田‘性质为全民所有

制企业，投资人为农业部’。 

经查，你公司与中国蓝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草拟了《关于股权结构

拟发生变化的告知书》，连同中国蓝田营业执照、中国蓝田会议纪要等材料，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函告东方金钰，东方金钰据此披露《提示性公告》。你公司向

东方金钰提供材料不完整，没有反映中国蓝田与中国农业农村部脱钩情况，导致

东方金钰关于中国蓝田的信息披露不准确，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第二条第一款以及第三十五条第三款之规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第五十九条之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将上

述违规行为情况记入诚信档案。你公司应引以为戒，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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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监

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同时，发行人披露了针对上述事项的整改措施。发行人表示：已将上述监管

措施决定的内容告知相关人员，发行人及相关人员高度重视，深刻反思相关问题。

发行人及相关人员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湖北证监局的要求，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和领会，

进一步提升规范运作意识，完善公司治理制度，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维护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所涉诉讼的公告 

发行人于 2019 年 5 月 25 日披露了《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

告》。根据该公告，发行人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收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云 31 执 453 号之十五，以下简称

“《执行裁定书》”），发行人就与该《执行裁定书》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1、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天风证券与兴龙实业等公证债权文书一案，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

级人民法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上海市黄浦公证处（2017）沪黄证经字第

9006 号、（2017）沪黄证经字第 9007 号、（2018）沪黄证经字第 2964 号、（2018）

沪黄证经字第 2965 号公证债权文书，及（2018）沪黄证执字第 54 号执行证书，

于 2018 年 8 月 3 日立案执行。 

2、本次诉讼裁定情况 

发行人披露：《执行裁定书》裁定将被执行人兴龙实业持有的发行人 75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强制扣划至申请执行人天风证券开立的证券账户，以强

制卖出清偿债务。 

3、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发行人披露：本裁定执行后暂未对发行人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控股股东兴龙

实业持股比例会发生一定的影响，但兴龙实业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控制权并不会

发生改变。 

（四）发行人控股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被司法划转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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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披露了《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划转结果及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显示，发行人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接到兴龙实业通知，称其经自查及与云南省德

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核实，知悉其持有的发行人 75,000,000 股股

票已通过股权司法划转方式被扣划至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证券账户，现

将兴龙实业持有发行人股份被司法划转的结果公告如下： 

1、股份被司法划转的执行情况 

股东名称 扣划数量

（股） 

占公司

总股本

的比例 

扣划日期 扣划方

式 

执行情

况 

扣划后持股

数量（股）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持股

比例 

兴龙实业 75,000,000 5.56% 2019/5/27
股权司

法划转
已完成 300,480,000 22.26% 

注：上表中比例系保留两位小数取整所得，存在尾差。 

2、本次股份被司法划转执行后控股股东持股情况 

2019 年 5 月 27 日，兴龙实业持有的发行人 75,000,000 股股票已通过股权

司法划转方式被扣划至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证券账户，约占公司总股本

的 5.56%，该司法划转已经执行完毕。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兴龙实业持有发行人

股份 300,480,0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2.26%，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此外发行人还披露了本次司法划转对发行人的影响：兴龙实业本次所持发行

人股份被司法划转不会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发行人治理结构、股

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长江保荐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

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

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长江保荐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本次事项的后续进展及关于本次债券本息

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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